
國人國內旅遊住宿優惠補助活動注意事項 

一、交通部觀光局（以下稱本局）配合行政院推動「消費提振」措施，

鼓勵國人國內旅遊，增加在地消費，並帶動周邊產業發展，擴大內

需與活絡經濟目的，特舉辦國人國內旅遊住宿優惠補助活動。 

二、國人國內旅遊住宿優惠補助活動（以下簡稱本活動）期間為 104 年

11 月 20 日至 105 年 2 月 29 日。 

三、本活動補助名額為 11 萬 5,000 名，旅客憑申請"限期旅遊住宿"折價

電子序號碼，於預訂旅遊住宿房間時告知序號碼，由業者進入「國

內旅遊住宿優惠活動」專區將序號碼登錄「已訂房」即列為補助名

額，依訂房優先順序補助名額額滿時，本局將於專區公告，系統將

停止業者登錄。 

四、本活動於 104 年 11 月 20 日上午 10 時開放申請"限期旅遊住宿"折價

電子序號碼。 

五、本國國人參與本活動獲得補助條件如下： 

（一）至活動專網(http:/coupon.taiwan.net.tw/)、或臺灣旅宿網、

觀光行政資訊網、臺灣觀光年曆中「國內旅遊住宿優惠活動」

專區登錄個人資料，申請"限期旅遊住宿"折價電子序號碼。 

（二）申請到"限期旅遊住宿"折價電子序號碼，預訂住宿參與本活動

之觀光旅館、一般旅館及民宿房間時，必須告知業者，由業者

至「國內旅遊住宿優惠活動」專區確定為補助名額內。 

（三）必須於活動期間完成住宿，結帳時出示個人身分證明，由業者

至「國內旅遊住宿優惠活動」專區檢核並確認電子序號為本人

使用。 

（四）每人限索取 1 組折價電子序號碼，每組號碼優惠補助 1間實售

房價之 30％，最高補助新臺幣 1,000 元。 

（五）旅宿業開立住宿證明資料 (如統一發票、收據、禮券等)必須由

業者收執影本，作為業者向本局申請補助經費之證明文件。 



六、參與本活動之觀光旅館業、旅館業及民宿經營者，應遵守下列規範

辦理國人住宿優惠補助事項： 

（一）住宿旅客於「國內旅遊住宿優惠活動」專區登錄個人資料，應

遵守個人資料保護法及施行細則之規定。 

（二）旅客必須於活動期間確實入住後才能辦理折抵房價優惠補助。 

（三）旅客憑申請到"限期旅遊住宿"折價電子序號碼預訂房間時，必

須至「國內旅遊住宿優惠活動」專區登錄「已訂房」，並確定

是否為補助名額內，且有告知旅客義務，如未告知或未登錄致

旅客損失應自行負責。 

（四）旅客住宿辦理優惠補助程序為： 

1.旅客住宿結帳時，以在「臺灣旅宿網」使用密碼及帳號，至

旅客在「國內旅遊住宿優惠活動」專區登錄頁面，核對登錄

資料與旅客出示身分證必須相符，且為本人使用，勾選旅客

申請電子序號碼為「結帳」，登錄實售房價金額與開具給旅

客之統一發票號碼(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之統一編號、或禮券

號碼)。 

2.每人限索取 1組折價電子序號碼，每組號碼優惠補助 1 間實

售房價之 30％，最高補助新臺幣 1,000 元。（計算金額以小

數點四捨五入） 

3.依據補助折抵後房價向旅客收取住宿費用，如果旅客已預付

房價全額，計算折價優惠補助經費，須以現金給付住宿旅客

時，由業者先行代墊，再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。 

4.收執旅客住宿之發票(或收據）或住宿禮券影本，或其他可茲

證明實售房價之證明文件。 

（五）申請旅客折抵補助費： 

1.檢附文件： 

（1）「國內旅遊住宿優惠活動」專區列印住宿旅客資料報表。 



（2）發票(或收據）或住宿禮券影本，或其他可茲證明實售房價

之證明文件。 

（3）領據。 

（4）指定匯款帳戶存摺影本‧ 

2.申請方式依下列擇一辦理： 

（1）活動期間每月 10 日前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前 1 個月補助旅

客費用。 

（2）105 年 3 月 1日至 105 年 4 月 30 日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 1

次補助費用。 

（六）本局審核相關書表文件如需補正者，應期未補正者，逾期未補

正者，本局得逕為駁回申請。 

（七）申請旅客住宿折價優惠補助資料，如有不實或舞弊情事，經本

局確認則不予補助不實或舞弊費用，申請旅宿業者應負相關責

任。 

七、持住宿禮券或其他優惠折價券之旅客，憑申請"限期旅遊住宿"折價

電子序號碼，預訂參與活動之旅館或民宿房間，且為優惠補助名額

內，並於 104 年 11 月 20 日至 105 年 2 月 29 日完成住宿，仍享有優

惠補助。 

八、參加旅行社辦理國內旅遊之團員，持申請折價電子序號碼預訂參與

本次活動之旅館或民宿房間，並於 104 年 11 月 20 日至 105 年 2 月

29 日完成住宿，適用優惠補助。 

九、旅客申請"限期旅遊住宿"折價電子序號碼發生問題，旅宿業者如無

法即時處理，旅客應同意不提供優惠補助，留下姓名、聯絡手機或

電話號碼，事後由本局處理，並將處理結果通知旅客。 

十、本活動期間如有疑問可於每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8時來電向本局詢問，

如有特殊情況時，本局將會延長詢問時間。 

十一、其他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理。 


